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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高速公路建造服务阶段BOT高速公路建造服务阶段

会计处理优化分析会计处理优化分析
——基于项目业主方视角

摘  要 ：本文立足 BOT（建设—经营—移交）高速公路项目业主方视角，针对 BOT 高速公路项目建造服务阶段

现行会计处理方式与会计准则间存在的收入确定依据差异和收入确定公允性争议等问题，基于 BOT 建造服务业务

开展实际、相关会计准则和国内外相关案例，提出业主方在 BOT 高速项目建造服务阶段会计处理的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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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建设—经营—移交）模式作为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引入社会资本缓解政府财政的资

金压力，推动路网扩张。BOT高速公路相关会计处理一直

是企业关注的重点。本文聚焦BOT高速公路业主方在建期

的建造服务管理业务，针对现行会计处理进行探讨，提出

合理优化方案。

一、BOT高速公路建造服务业务背景

BOT高速公路模式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建造阶

段，即项目业主方从政府方或政府相关机构中标相关项目

（一般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中标），通过多种方式引入施工

企业对项目开展施工建设，此阶段项目业主方将对项目进

行建造服务管理，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融资、项目管理、

安全管理、质量管理、风险控制等多个方面；施工企业则

按施工合同和项目施工图进行施工。二是运营阶段，在协

议规定的特许经营期（一般接近30年）内，项目业主方主要

通过收取通行费或其他方式获取收入与回报，特许期满后

根据合同约定无偿移交给政府。

在建造服务期间，我国BOT高速公路普遍由集团公

司、板块公司和项目公司（有的模式不存在板块公司，直

接由集团公司和项目公司参与）共同对BOT高速公路项目

进行多条线、多层级的全方位管控。企业往往需要投入大

量人力及物力资源开展复杂的管理工作，承担重大的责任   

风险。

二、BOT高速公路建造服务会计处理及不足

（一）当前会计处理模式

从国际范围来看（包括我国的境外上市公司），按照《国

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12号——特许服务权协议》（IFRIC 

12），自2008年起符合条件的相关BOT高速公路业主企业

普遍于在建期根据施工进度确认收入和成本。从我国范围

来看，2021年以前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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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项目公司未参与具体施工业务的，在建期不确认

建造服务收入。2021年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号》（以下简称解释第14号），要求满足“双特征”“双控制”

的BOT高速公路项目公司于在建期根据施工进度同时确认

收入和成本。自解释第14号出台后，部分符合条件的BOT

高速公路企业于在建期同时确认收入和成本，且以成本规

模作为收入确定的依据，即根据项目的建造成本（即项目

建设的各类成本之和）等额确定建造收入，但该方式并未

体现该业务的盈亏。

（二）当前会计处理模式的不足

1.当前会计处理与会计准则存在差异。一是收入确定

的依据存在问题。根据新收入准则（CAS 14），收入确认的

第一步是“识别与客户订立的合同”，而建造服务的合同依

据理应是与BOT高速公路项目发包人（即交通厅或地方政

府等）签定的协议，而不应是履约合同。但目前的处理方式

为：在BOT高速公路项目建造过程中，根据履约合同和项

目建设进度，由项目的建安成本、融资成本、管理费用、征

迁成本等构成项目公司的建造服务成本，再由此得出项目

公司的建造收入。此模式确定的建造服务收入并非以协议

作为合同进行确认，对合同的识别有误，违背了CAS 14中

的收入确定原则第一步。二是收入确定的公允性存在争议。

按照CAS 14规定，“客户支付非现金对价的，企业应当按照

非现金对价的公允价值确定交易价格。”BOT高速公路作为

典型的非现金对价模式，应以公允价值作为确定收入的依

据，而非以成本金额作为确定收入的依据。项目的总成本

是业主方为项目建造所形成的对价成本，而非政府给业主

方对价的公允价值，以成本直接确定收入是不公允的。

2.当前会计处理不利于发挥管理会计作用。一方面，收

入的确认方式不能完全体现相关效益和风险。企业各个环

节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从事建造服务管理，无论是高效管理

所形成的效益和低效管理所导致的亏损皆不能通过现有会

计处理得以呈现，不利于反映企业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会

计处理应为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战略决策和绩效管理提

升提供充分的财务信息和支持，但当前会计处理方式无法

完全反映建造服务管理业务的开展情况，缺乏及时、准确

的会计信息作为基础，管理者难以更好地对项目进行规划、

决策、控制和评价。

三、优化依据

根据CAS 14“五步法”对BOT高速公路建造服务收入

的确认进行分析：第一步，识别合同。企业与地方政府签

订投资协议，约定双方权利义务。第二步，识别单项履约义

务。投资协议要求企业负责高速公路的建造。第三步，确定

交易价格。第四步，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第

五步，确认收入。值得注意的是，在确定交易价格时，会计

准则中明确应按照公允价值确定收入，而非以成本确定收

入。按照CAS 14“客户支付非现金对价的，企业应当按照非

现金对价的公允价值确定交易价格”的规定，具体可将投

资协议等相关合同文件中的项目中标金额作为公允价值的

参考。

同时，根据财政部会计司发布的《PPP项目合同社会资

本方会计处理应用案例》，特许经营者在建造服务阶段可体

现盈亏。案例中，甲公司作为社会资本方负责当地高速公

路的建设、运营和维护，其在建造期间每年确认建造服务

收入4 200万元、建造服务成本4 000万元，采用成本加成法

估计建造服务的合理毛利率5%，形成利润200万元。

另外，国外也有BOT高速公路体现建造服务收入的案

例。西班牙企业阿伯蒂斯基建公司在2019年合并损益表中

确认建造收入5.48亿欧元、建造成本5.22亿欧元，体现建造

服务利润0.26亿欧元，毛利率约4.74%。

四、优化方案

本文结合建造服务的具体内容、准则规定、案例支撑

形成优化方案，与之前常规做法的主要差别在于收入的确

认逻辑不同，具体如下。

（一）总体思路

1.收入确定。按照BOT高速公路项目的招投标中标金

额确定总收入。一方面，招投标价格经设计咨询单位研究

测算、地方政府参与、交通主管部门审核、发改委批复或备

案，其价格依据充分，通过多方重重把控；另一方面，招投

标是通过市场公开进行的，由各企业通过充分竞争后最终

得出结果。因此，可将中标金额作为公允价值确定总收入。

另外，如因增加建设施工范围等因素影响，按相关流程通

过概算调整，收入应作相应调整。

2.成本确定。按实际成本构成确定成本金额，具体包

括项目的建安成本、征地拆迁费用、财务费用和其他费用。

3.损益确定。按照收入和成本费用的差额，确认相应

损益即可，若收入大于成本则形成合理利润，若收入小于

成本则形成亏损。

（二）具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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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过程中会计处理。在过程中根据项目的形象工程履

约进度，结合项目工作量进度比例，基于当前确定的收入

总额确认当期相应的收入规模；根据项目工程实际发生的

成本确认相应成本；根据确定的收入和成本差额在合理范

围内确认损益。以下几点须特别注意：一是收入的确认须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定期调整。根据交通主管部门意见，若

项目概算有所调整，那么项目总体收入及工程履约进度也

应作相应调整。二是如非往期差错导致的问题，则应作为

会计估计调整。如因概算调整等新增事项导致收入总额变

化，使得当期收入、损益发生变化，应参考会计估计变更，

在当期对收入、损益等相关数据进行调整。三是会计损益

的确认应遵循谨慎性原则。在会计处理时，若当期收入小

于成本，则直接确认相应亏损；若当期收入大于成本，则

理应确定利润。但为防止极端情况的出现或业主方采用成

本跨期确认等手段进行当期盈余管理，可将过程中（一般

指年度）利润率与合理利润率对比，并以合理利润率为限

进行控制。合理利润率可借鉴《PPP项目合同社会资本方会

计处理应用案例》中选取的5%作为建造服务业务的合理利

润率进行过程控制。

2.完工时会计处理。鉴于项目概算和工程形象进度实

时更新，由BOT高速公路项目业主方持续跟踪管控，并进

行相应调整反映在财务报表中。因此，若竣工当年相关项

目情况发生变化，该业务情况也应属于新发生事项，可参

照会计估计变更进行处理，对当年财务情况进行调整。竣

工当年，BOT高速公路项目业主方相关会计处理分为两

步：一是按照竣工当年所确认的项目总概算得出项目总收

入，按照竣工当年确认的累计总成本确认项目总成本，按

照竣工当年收入与成本的差额在合理范围内确认项目总损

益。二是按照竣工当年该BOT项目会计各科目总额与以前

年度会计各科目累计额的差额，确认竣工当年收入、成本

和损益。

以A高速公路为例（中标价格为100亿元），若该项目

投入超出概算，项目实际成本开支105亿元，在项目建设期

间，项目业主方甲公司应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成本、利

润和资产。待项目建成完工后，甲公司确认无形资产（特许

经营权）100亿元，同时确认100亿元建造服务收入、105亿

元建造服务成本和5亿元建造服务亏损。若A项目投入不

超出概算，项目实际成本开支96亿元，在项目建设期间，

甲公司应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成本、利润和资产。待项

目建成完工后，甲公司确认无形资产（特许经营权）100亿

元，同时确认100亿元建造服务收入、96亿元建造服务成本

和4亿元建造服务利润。

五、结语

当前，企业对BOT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管理需投入大量

人力物力，花费的成本费用、形成的潜在贡献和承担的责

任风险越来越高。但目前BOT高速公路建造服务业务会计

处理方式尚存在优化空间。建议财政部门规范建造服务收

入的确认方式，避免会计处理产生争议；企业方面研究优

化建造服务各主体间的权责利分布；交通、国资、税务、审

计等相关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规定。通过优化BOT高

速公路项目会计处理，合理体现企业建造服务盈亏，促进

高速公路项目投资建设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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